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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傅勤展
聯絡電話：08-7320415#3658
傳真：08-7322779
電子信箱：a33012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16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發字第1145089731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4508973100-1.pdf、376530000A114508973100-2.odt、

376530000A114508973100-3.pdf)

主旨：「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活化

教學與多元學習作業要點」第2點、第3點、第8點及第10

點附件13，業經該署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以臺教國署

國字第1145501568A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影本及

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1份，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5月14日臺教國署國字

第1145501568B號函辦理。

二、本案電子檔得於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https://edu.

law.moe.gov.tw）下載。

三、若對本行政規則修正有任何疑問，請逕洽該署國中小教育

組王小姐，電話：（02）7736-7485。

正本：各國小、各高國中
副本：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計畫 

第十點附件十三修正規定 
附件十三  各款計畫項目一覽表 

         計畫一 

推動學校教

師實踐自主

活化教學 

計畫二 

支持學校發展

彈性學習課程 

計畫三 

協助偏遠地區

學校發展課程

與教師專業支

持 

計畫四 

協助偏遠地區

學校發展學生

自主學習、多

元試探活動 

計畫五 

協助偏遠地區

學校教師精進

課程與教學知

能之教學訪問

教師 

參加對象 國民小學及

國民中學教師 

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非偏遠

地區學校教師

及地方政府推薦

之協作學校 

偏遠地區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

學及地方政府推

薦之協作學校 

偏遠地區國民

小學及國民中

學 

偏遠地區及具

有特殊需求之

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教學

訪問教師 

補助經費 每校每年最

高補助十萬

元。 

每校每年最高

補助十五萬

元；地方政府推

薦之協作學校

每校每年最高

補助二十五萬

元。 

 

每校每年最高

核定二十五萬

元；具分校或

分班者，每校

或每班得另核

定最高十萬

元；地方政府推

薦之協作學校

每校每年最高

補助三十五萬

元。 

每校每年最高

核定二十五萬

元；具分校或

分班者，每校

或每班得另核

定最高十萬

元。 

請逕參閱本作

業要點第四點

附表 

跨校合作者，主要申請學校加五

萬。 

備註 1. 除地方政府推薦之協作學校外，一般地區學校及非山非市學校得就計畫一及計畫

二擇一申請或同時申請；偏遠地區學校得就計畫三至計畫五同時申請。 

2. 已申請「活化教學~分組合作學習的理念與實踐方案計畫」不得重複申請計畫二。 

3. 已申請「學習區完全免試國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者，不得重複申請本計畫。 

 

項目 


